佛光大學教職員宿舍住宿申請調查表

是否申請宿舍：□是，請繼續填寫下列表格     □否，亦請將表格交回人事室

	申 請 人
	
	□男     □女

	
	
	□教師   □職員

	戶籍地址
	

	宿舍類別
	□有眷；眷口數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□單身

	
	若無法申請到有眷宿舍，是否願意轉申請單身宿舍： □是    □否

	審核結果
	□通過
	積 點
	
	排列順序
	

	
	□未通過
	事由：

	住宿管理委員會
	
	人事室審核
	

	住宿申請要點：

1. 申請優先順序：設籍外縣市者優先，設籍縣內者，視實際情況認定。

2. 住宿期間每週需住滿三日以上，住宿若未滿三日，經查屬實者，經委員會開會決議取消其住宿資格，且應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遷出宿舍。

3. 住宿管理費用：單身宿舍每月1,000元、有眷宿舍每月1,600元，並不得再領學校房屋津貼。

4. 房間內物品及設備，如因人為因素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。


